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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与意义

林木种苗是生态建设和林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提高林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根本。在国家和各级政府领导下，我省种苗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为实施乡村振兴、美丽大花园建设和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等提供了有力保障。特别是《森林法》《种子法》修订以来，对种苗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国家在宏观层面加强基本农田保护、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整治政策的背景下，苗木可种植面积大幅缩减，绿化市场需求下降明显，工程对苗木形态要求越来越高，导致我省种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总量供给严重过剩和结构性供给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发展空间受限等问题十分突出。如何变废为宝，提高种苗培育水平满足生态修复和城乡绿化美化的种苗需求，更好地助力两个先行省建设是当前种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苗木品质是应对万变市场的终极法宝。目前苗木培育技术多注重单株培育技术，内容多关注于圃地选择、扦插、播种等不同育苗方式、分级、出圃和病虫害防治等技术环节。要想实现培育生产优质、高端、具有自身特色的近似原生丛生苗木产品，就必须制定相对统一的标准。

标准的颁布实施可以解决浙江省主要观赏乔木拼栽丛生苗培育技术空白和短板。特别体现在：

一是缩短了培育周期，迅速改良提高观赏性。丛生苗作为组团的背景树，焦点树，是作为园林景观天际线的很好材料，还有提高园林美学都是不可缺的，应用范围广，市场需求量也大。原先需10年生长呈现的效果，通过拼栽技术2年就可以实现，可以迅速满足园林绿化的需求。

二是提升了苗木价值，变废为宝，把无人问津的劣质苗进行了再利用，既实现淘汰落后产能，又提高单位产值，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推进苗木生产标准化推广。

三是节省了土地空间，加快落实“两非”整治工作，实现了苗木产业发展空间腾挪，避免了大面积树木乱采乱挖行为，有利于土壤耕作层保护，实现了单位面积产出和产品竞争力持续提升。

四是助力共同富裕示范省和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建设。种植苗木效益目前仍远远高于种植其他农作物，部分地区老百姓生活来源主要来源苗木，卖苗是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最快捷、最生态、最经济也是最佳的绿色发展路径和有力举措。
二、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来源于浙江省林学会《关于2023年浙江省林学会团体标准（第一批）立项的通知》（浙林会〔2023〕3号)。

2.起草单位与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总牵头，单位具有授权发明专利“一种香樟大苗的拼栽培育方法”1项；其他主要参与有浙江长兴坤展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长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浙江省林业技术推广总站、杭州市植物园、余姚市林业服务中心等单位。编写组成员由长年从事林木种苗培育、生产管理、技术推广等方面人员组成，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确保制定的标准具有较强的实践可操作性。编写组成员分工负责，省林科院樊民亮副院长全面负责标准制定工作的组织、协调，其他同志分别负责相关资料的查阅、收集，确定技术线路，开展实验验证和技术把关，以及标准文本、编制说明等起草、撰写、审稿和修正等；参与细节研讨，通过电子邮件、微信等方式征集、整理和归纳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并在必要时补充实验验证等工作。

编制单位和人员具体分工如下：

第一部分《香樟拼栽丛生苗培育技术规程》起草单位：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浙江长兴坤展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长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浙江省林业技术推广总站、临海市林业种苗管理站、杭州市植物园。主要起草人：卓可祥、樊民亮、吕晓贞、柳新红、莫颖、何卿、王勇军、冯歌林、金建兵、陆婷、程诗明、周侃侃、张凯强、石从广、颜富彬。其中：

卓可祥负责标准制定工作的组织与实证。

樊民亮、吕晓贞负责申请、协调、起草、审稿和修正工作。

柳新红、莫颖、何卿、王勇军等负责收集、整理和校核等。

金建兵、冯歌林、陆婷、程诗明、周侃侃、张凯强、石从广、颜福彬等负责标准制定的相关技术要求把关与修正、校核等工作。

第二部分《朴树拼栽丛生苗培育技术规程》起草单位：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长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浙江长兴坤展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杭州植物园。主要起草人：吕晓贞、王勇军、何卿、樊民亮、卓可祥、莫颖、张凯强、周侃侃、冯歌林、任韡、程诗明、高洪娣、何晓丽。其中：

吕晓贞负责标准制定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审稿。

樊民亮、卓可祥负责相关标准的资料查询、申请、起草和修正工作。

王勇军、何卿、莫颖负责资料收集、整理和校核等。

张凯强、周侃侃、冯歌林、任韡、程诗明、高洪娣、何晓丽、颜福彬等负责标准制定的相关技术要求把关与修正等工作。

第三部分《乌桕拼栽丛生苗培育技术规程》起草单位：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长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浙江长兴坤展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临海市林业种苗管理站、杭州市植物园、余姚市林业服务中心。主要起草人：樊民亮、吕晓贞、陈宇、卓可祥、莫颖、王勇军、任韡、金建兵、陆婷、冯歌林、程诗明、周侃侃、王利平、张凯强、童晓青、徐晓云、何卿。其中：

樊民亮负责标准制定工作的组织、协调、申请和审稿。

吕晓贞、陈宇、卓可祥、莫颖负责相关标准的资料查询、起草、实证工作。

王勇军、任韡、金建兵、陆婷、冯歌林负责资料收集、整理和校核等。

程诗明、周侃侃、王利平、张凯强、童晓青、徐晓云、何卿等负责标准制定的相关技术要求把关与修正等工作。
第四部分《三角枫拼栽丛生苗培育技术规程》起草单位：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长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林水局、浙江长兴坤展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余姚市林业服务中心。主要起草人：莫颖、樊民亮、吕晓贞、何晓丽、卓可祥、王勇军、何卿、冯歌林、张凯强、任韡、王利平、程诗明、金建兵。其中：

莫颖负责标准制定工作的组织协调与实证。

樊民亮、吕晓贞负责申请、起草、审稿工作。

何晓丽、卓可祥、王勇军、何卿等负责收集、整理和校核等。

冯歌林、张凯强、任韡、王利平、程诗明、金建兵等负责标准制定的相关技术要求把关与修正、校核等工作。

3.主要工作过程

（1）标准资料的查询及收集工作: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浙江省地方标准网站、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等网站上，查询与本标准相关密切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标准和专利等，并赴企业实地开展观察与操作。

（2）起草标准草案稿

2022年11月开始，进一步搜集国内外有关技术资料和相关标准，相关内容采集、汇总、分析、整理，确定了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组织人员撰写了标准草案初稿，随后经资料查询、现场调查等，于2023年1月完善形成了标准草案稿并提出申请。
2023年1-2月开展标准草案稿现场调研和校核工作，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分析讨论和现场验证，反复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23年3月开展征求意见工作，对象计划包含省内种苗科技推广部门、科研机构与大专院校、生产苗圃基地与企业以及相关从业人员，发放征求意见函。

2023年4月将反馈的意见汇总整理、分析，汇编征求专家意见汇总表，并根据意见对稿件逐条修改，形成报批稿。

2023年5月中旬完成规程的审定和报批工作。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写，并结合生产实践遵守科学性、可靠性、可操作性、规范性原则编制本规程。

1.科学性：在编制规程中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和先进技术，制订出更加科学、合理的生长指标和技术措施，以体现规程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2.可靠性：各项操作模式均来源于实地数据的观测结果。

3.可操作性：坚持条款表述明确无歧义，坚持力求完整，排除随意性。

4.规范性：规程内容的编写顺序、编排格式、章节划分以及编号等，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二) 标准编制主要内容

本标准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圃地选择和育苗设施、育苗容器和基质、拼栽苗生产、原则与管理、苗木出圃、档案管理、标准化生产模式图等部分内容。

标准范围:适用于培育供园林绿化用的香樟、朴树、乌桕、三角枫拼栽丛生苗生产。 

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了规范性引用文件LY/T 2289林木种苗生产经营档案。

术语和定义:对拼栽、拼栽从生苗术语给出了定义和解释。

圃地选择和育苗设施:分别对圃地选择条件要点进行了说明，列出技术所需的设施、设备清单。

育苗容器和基质：对容器规格和基质选择进行了说明。

拼栽苗生产：从场地整理的要求、拼栽时间的选择、苗木选择条件和要求、起苗与修剪的操作程序、伤口处理及晒根的要点等分别进行了说明。

拼栽原则：规定了苗木植物拼栽配置的原则和不同数量苗木拼栽的程序和技术要点进行了说明。

拼栽苗管理：对水分和湿度管理的条件要求、树形调整技术处理、养分管理、病虫害防治对象和处理技术以及补苗等进行了约定。

苗木出圃：对苗木出圃包装程序和技术要求进行了约定。

档案管理：明确了按照行业标准执行。

标准化生产模式图：对整个技术要求通过图片与文字进行了模式展示。
四.确定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如技术指标、性能要求等）的论据

《主要观赏乔木拼栽丛生苗培育技术规程》规定了香樟、朴树、乌桕、三角枫拼栽丛生苗培育技术的术语和定义、圃地选择和育苗设施、育苗容器和基质、拼栽苗生产、原则与管理、苗木出圃、档案管理等内容。常绿树种选择以香樟为例，落叶树种选择朴树、乌桕、三角枫为例；适用于浙江省内香樟、朴树、乌桕、三角枫树种的拼栽丛生苗木产品培育。

重点关注标准技术要求难点：一是拼栽形态上不能太过统一，否则较生硬，枝条虽然有飘逸，但干径太均匀，缺少自然美，影响品质和价值；二是拼栽苗的根和枝条处理问题，如果不能共生，可能导致其中1-2株产生萎缩现象，影响整株形态和健康，如三角枫树种拼栽时不能进行大幅修剪；三是大规格拼栽苗生长维护问题，尤其是20公分以上，每棵树的土球只占一小部分，如何保证后期供水和长势旺盛是技术难点，尤其是覆土和肥料施用不当会造成其他问题，如朴树不能施用鸡粪；四是大规格拼栽苗断根上容器技术难题，处理不好相当于二次伤害，可能导致整株死亡，香樟拼栽的要求与其他树种有明显不同；五是简单拼栽的丛生苗短期内看不出问题，但不同树种展叶期不同，不同病虫害防治要求也各不相同，标准对相关树种进行了一定时期观测验证。

所以本标准坚持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以项目组成员多年积累的第一手生产资料和试验数据为基础，通过采取多次、重复的试验和生产实践，围绕拼栽苗木选择、时间、拼栽方法和修剪、伤口处理及晒根等管护方面，总结出成熟稳定技术方法，提出了在拼栽和培育过程中应注意的关键技术环节问题，解决拼栽形态太统一生硬，缺少自然美，根与枝条不能和谐共生，大规格拼栽苗断根上容器难，土球小不能保证后期供水和长势旺盛等问题，对不同树种的不同点进行重点申述，力求做到所编制的规程适用生产实际，易于苗农理解和实施。
项目组先后多次赴实地围绕技术环节要点进行实证，对相关树种拼接的各个环节进行验证，并制定了现场操作模式图和技术要点，根据要点进行多次观摩和验证，确保规程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五、主要试验验证情况（试验方法、数据结果等）和预期达到的效果

拼栽苗不是简单去库存，将苗圃里面临淘汰的苗子拼凑在一起，特别是将规格不一，生长情况不同的苗子重新组合栽培。要注意选择搭配的苗木，选择拼栽的苗要求形态、高低近似，树叶和树皮颜色一致，树干直的、高点的且顶端优势好的做主树，偏冠的、树干歪的做副树，长得小的做配树。

所以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查阅和整理了编制组或其他单位编著和发表的资料，包括行业标准《香樟绿化苗木培育技术规程和质量分级》（LY/T 1729-2008），安徽省地标《朴树育苗技术规程》（DB34/T 2239-2014 ）《朴树造林技术规程》（DB34/T 2592-2016）《朴树绿化苗木繁育技术规程》（DB34/T 2642-2016），《乌桕育苗技术规程》（LY/T 2621-2016）《乌桕栽培技术规程》（LY/T 1903-2010）和浙江省地方标准《珍贵彩色树种苗木培育技术规程 第1部分：观赏乌桕》 （DB33/T 2530.1-2022）和湖北、安徽等地方培育技术规程，安徽省、江苏省地标《三角枫育苗技术规程》（DB34/T 3723-2020、DB32/T 3307-2017）和河南省《三角枫栽培技术规程》（DB41/T 1102-2015）等。此外，标准核心内容也吸收了项目编制组相关的科研专利等以及参加单位生产实践结果等成果。最终形成主要关键点如下：
1.圃地选择：香樟要注意防风，忌连作；乌桕宜在低洼地块种植；三角枫要周边无杨树、柳树种植地块为好。

2.拼栽时间：香樟拼栽时间关键，清明后会导致夏天爆皮。

3.起苗与修剪：因拼栽香樟多为圃地大苗，所以起苗时进行切根和修剪，还需要进行晒根；三角枫萌枝能力弱宜轻修剪，仅除叶片保留枝条即可。

4.拼栽原则：一般情况拼栽苗木数量多价值高但技术要求越高，其中拼栽香樟、乌桕以三杆至七杆苗、朴树以五杆至十杆苗、三角枫五杆至八杆苗为宜。

5.水分和湿度管理：香樟浇定根水时间较其他树种迟5天，天气干燥要对树干进行喷水保湿；朴树和三角枫喜干旱、忌水湿；朴树冬天土球需盖薄膜保持温度；乌桕叶子长满后需水量大要勤浇水。

6.养分管理 ：乌桕、朴树、三角枫梅雨季结束后至高温前根部要覆盖一层7cm左右厚的有机肥，既防高温又保湿增肥。

乌桕在10月中旬叶子开始转色前叶反面喷红糖水，叶子颜色会更鲜艳，有利增加苗木观赏性。
六、标准实施意义及影响

该标准的实施具有简单快速、灵活多样，拼栽后的观赏效果好，经济效益高等优点。通过该项标准技术的推广，既能充分用好合法苗木发展空间，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又促进了农民在家就业，实现强村富民，维护社会稳定。
七、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涉及一种香樟大苗的拼栽培育方法（专利号：CN201810315356.2），专利权人：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石从广、柳新红、沈泉、李因刚、杨少宗、蒋冬月、沈鑫、陈海。该专利公开了一种香樟大苗的拼栽培育方法，包括选材、挖树、修整、拼栽和管护步骤，与本标准相近。
八.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等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现行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

香樟培育规程目前有国家行业标准：《香樟绿化苗木培育技术规程和质量分级》（LY/T 1729-2008）仅适用于露地培育供园林绿化的香樟苗木生产，内容规定了香樟绿化苗木的术语和定义、芽苗和移植苗的生产、分级、检测，以及起掘、标志、包装和运输等环节的要求。

朴树培育规程目前有安徽省地标《朴树育苗技术规程》（DB34/T 2239-2014）《朴树造林技术规程》（DB34/T 2592-2016）《朴树绿化苗木繁育技术规程》（DB34/T 2642-2016）规定了朴树绿化苗木生产技术的术语和定义、圃地选择、播种育苗、苗期管理、苗木出圃，以及小苗移植、整形修剪、养护管理、病虫害防治、起苗包扎、装车运输等，主要适用于安徽省朴树育苗。

乌桕培育规程目前有《乌桕育苗技术规程》（LY/T 2621-2016）《乌桕栽培技术规程》（LY/T 1903-2010）和浙江《珍贵彩色树种苗木培育技术规程 第1部分：观赏乌桕》 （DB33/T 2530.1-2022）和湖北、安徽等地方培育技术规程，主要规定了乌桕苗木培育、苗木出圃、造林、病虫害防治、档案管理等技术内容。

三角枫培育规程目前有安徽省、江苏省《三角枫育苗技术规程》（DB34/T 3723-2020、DB32/T 3307-2017）和河南省《三角枫栽培技术规程》（DB41/T 1102-2015 ），主要规定了三角枫种子选择与处理、苗床建立、播种育苗、幼苗移栽、苗木出圃和档案管理等内容。

本规程重点在于拼栽苗木选择、时间、拼栽方法和修剪、伤口处理及晒根等管护方面内容，与上述标准有较多区别，有很多创新性技术。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无冲突。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由于时间限制，加之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